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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及副主席選舉主席及副主席選舉主席及副主席選舉主席及副主席

吳靄儀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的主席，何俊仁議

員當選法案委員會的副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3)210/02-03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檔號：HPLB(B)76/85/08(02)Pt 55  房屋及規劃地政

局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LS27/02-03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CB(1)1143/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背景資料簡

介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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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應法案委員會之請，政府當局答允提供下列資

料，以便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  

在 2003年 4月 8日法案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前須提
供的資料

(a) 提供圖表，就現行契據註冊制度與擬議的土地

業權註冊制度的要點和優劣作一比較；扼要指

出該兩個制度的主要差異，並概述在《土地業

權條例》制定成為法例後，該兩個制度可如何

同時實施；

(b) 提供流程圖，說明下列事項的程序   

(i) 根據現行契據註冊制度進行物業交易

的註冊；

(ii) 在土地業權註冊制度實施後，首次出
售的物業進行物業交易的註冊；及

(iii) 根據新訂的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上述
第 (i i)項所述物業其後進行物業交易
的註冊，

包括同意警告書及非同意警告書註冊的程

序，以及針對土地註冊處處長作出的決定

提出上訴的程序；

在 2003年 4月 23日法案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前須
提供的資料

(c) 提供文件，述明條例草案第 83條所訂的擬議彌
償款額，內容涵蓋下述各項   

(i) 政府當局認為就欺詐個案的彌償款額

設定上限的建議不會抵觸《基本法》

的理據；

(ii) 該擬議上限會適用於物業還是地段，
並舉例說明條例草案第 83條所涵蓋的
各個不同情況；

(iii) 在政府當局過往各次諮詢中，有關各
方就設定欺詐個案的彌償款額上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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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提出了甚麼意見，以及政府當局

對他們的意見有何回應；及

(iv) 其他國家在其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下有
否設定彌償款額上限；若有，該上限

是否只適用於欺詐個案；

其他資料

(d) 就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制度與其他國家實行的

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作一比較，當中應扼要指出

彼此的主要差異，以及涵蓋彌償計劃以下方面

的事宜   

(i) 每宗申索的上限 (如設有上限的話 )；

(ii) 在有關計劃下可獲彌償的損失類別；

(iii) 彌償計劃的資金來源，即該計劃是否
財政自給及透過向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的使用者徵費以提供資金；及

(iv) 申索彌償的程序及彌償款額由哪方負
責支付；

(e) 提供文件，解釋條例草案第 12條有關土地首次
註冊的申請須附有妥善業權證明書的規定，以

及簽署有關證明書的律師的法律責任；

(f) 說明在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下可如何處理

涉及以下其中一種情況的個案   

(i) 物業的業權有不明確或欠妥之處；

(ii) 遺失土地契據或集體政府租契；

(iii) 土地界線並不明確 (例如毗連地段的
土地 )；及

(iv) 涉及法律訴訟的逆權管有權的個案；

(g) 提供理據，以支持有需要為實施土地業權註冊

制度增設 13個淨額新職位，而每年的額外經常
開支估計為 1,300萬元，包括解釋所涉及的工作
為何不能由土地註冊處現有職員承擔；亦就該

13個職位的職級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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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上文第 3(a)及 (b)段提供的資
料已於 2003年 4月 2日隨立法會CB(1)1357/02-03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

公眾諮詢

4. 政府當局在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當局未有

就《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所載各項立法建議進行一般的

公眾諮詢，但曾諮詢主要的有關各方。鑒於條例草案影

響重大，法案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就條例草案諮詢公眾。

經法案委員會商定，秘書將會：

(a) 安排發出新聞稿、在南華早報、明報及蘋果日

報刊登廣告，以及在立法會網站刊載邀請啟

事，邀請各界人士提交意見書；

(b) 邀請 18個區議會就條例草案提出意見；及

(c) 邀請曾向為審議於 1994年提交立法局的《土地
業權條例草案》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

書的團體，就現時的條例草案提出意見。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03年 3月 20日發出新
聞稿、在該 3份報章刊登廣告，以及在立法會網
站刊載邀請啟事。同日，秘書處向 18個區議會
及有關團體發出函件。 )

與團體代表舉行會議

5. 法案委員會同意於 2003年 5月 12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至 5時 30分舉行 3小時的會議，與團體代表會晤。

隨後兩次會議的日期

6. 法案委員會同意分別於 2003年 4月 8日 (星期二 )
上午 10時 45分及 2003年 4月 23日 (星期三 )上午 8時 30分，舉
行第二及第三次會議。

工作計劃

7. 為使法案委員會有系統和有效率地進行條例草

案的審議工作，主席會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以期能夠

定出工作計劃，供法案委員會在下次會議上考慮。

(會後補註：主席與政府當局已於 2003年 4月 2日
舉行會議。政府當局提供的工作計劃表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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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於 2003年 4月 4日 隨 立 法 會 CB(1)1357/02-
03(04)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8.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 10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4月 4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過程第一次會議過程第一次會議過程第一次會議過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03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8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0000-000103 何俊仁議員

黃宏發議員

吳靄儀議員

選舉主席

000104-000515 主席 序言

000516-000856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000857-000953 主席

何俊仁議員

選舉副主席

000954-001321 何俊仁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為方便法案委員會

審議條例草案而須提供的資

料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a) 、 3(b) 及
3(d)段 所 載 提
供所需資料

001322-002514 何俊仁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新建多層大廈的物業註

冊事宜 (第 12(1)(a)(i)條 )
(b) 物業擁有人自動申請註

冊 (第 12(1)(b)條 )
(c) 彌償計劃的資金來源及

追討政府已支付的彌償

(第 86條 )

002515-003218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a) 政府當局建議就欺詐個

案的彌償款額設定上限

的理據，以及該建議會

否抵觸《基本法》

(b) 為價值超過建議中每宗

彌償申索上限即 3,000萬
元的物業的擁有人提供

保障 (第 82及 83條 )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c)(i) 及 3(c)(iii)
段所載提供所

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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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3219-003850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a) 就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

制度下的彌償計劃與其

他國家實行的土地業權

註冊制度下相類計劃在

涵蓋範圍方面作一比較

(第 82(1)條 )
(b) 為擬議彌償計劃提供資

金及其他國家在此方面

的做法

(c) 律師簽發妥善業權證明

書及律師簽署該證書的

法律責任 (第 12條 )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3(c)(iv)、3(d)(i)
至 (i ii)及 3(e)段
所載提供所需

資料

003851-004810 主席

鄧兆棠議員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建議就欺詐個

案的彌償款額設定上限

的理據

(b) 擬議上限適用於物業還

是地段 (第 83條 )
(c) 若損失是土地註冊處人

員疏忽引致，彌償款項

須由哪方支付

(d) 土地界線的保證及釐定

(第 19及 92條 )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c)(ii)及 3(d)(iv)
段所載提供所

需資料

004811-005442 主席

黃宏發議員

政府當局

在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下，涉及遺失土地契據或集

體政府租契的個案可如何處

理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f)(ii)段 所 載
提供所需資料

005443-005543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為實施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

制度增設 13個淨額新職位，
每年估計須支付 1,300萬元額
外經常開支的理據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g)段 所 載 提
供所需資料

005544-010447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a) 同意警告書及非同意警

告書的註冊 (第 70條 )
(b) 針對土地註冊處處長的

決定而提出上訴 (第 89
條 )

(c) 概述《土地業權條例》

制定成為法例後，契據

註冊制度與土地業權註

冊制度可如何同時實施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a)及 3(b)段所
載提供所需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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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10448-010600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在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下，涉及業權不明確或欠妥

的個案可如何處理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f)(i) 段 所 載
提供所需資料

010601-010734 主席

黃宏發議員

政府當局

在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下，涉及土地界線不明確的

個案可如何處理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f)(iii)段所載
提供所需資料

010735-010940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a) 在擬議的土地業權註冊

制度下，涉及法律訴訟

的逆權管有權的個案可

如何處理

(b) 凌駕性權益 (第 24條 )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f)(iv)段所 載
提供所需資料

010941-012723 主席

政府當局

秘書

鄧兆棠議員

石禮謙議員

何俊仁議員

黃宏發議員

(a) 政府當局分階段提供的

資料的概要

(b) 法案委員會須研究事項

的擬議綱領

(c) 諮詢公眾及有關各方

(d) 與團體代表舉行會議的

日期

(e) 隨後兩次會議的日期

(f) 在下次會議前主席與政

府當局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4月 4日


